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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2、299903 证券简称：万科A、万科 H代 公告编号：〈万〉2021-097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2021年 8月销售情况
2021年 8月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219.4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370.3 亿元；2021 年 1~8 月公

司累计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2,718.2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4,430.1亿元。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
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
投资者参考。

二、新增开发项目情况
2021年 7月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开发项目 13个，情况如下：
单位：万平方米

序号 城市 项目名称 位置 权 益 比
例

占地
面积

综 合 容
积率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万科权益
建筑面积

需支付权
益地价
（亿元）

1
成都

天府 50亩地块 天府
新区 100% 3.3 2.0 6.7 6.7 3.69

2 国宾 39亩地块 金牛区 51% 2.6 2.5 6.5 3.3 5.13

3 南宁 那黄大道以西 84亩地块 良庆区 100% 5.6 3.0 16.9 16.9 23.81

4
南通

R2021-020银河新区地块 通州区 100% 9.9 1.7 16.9 16.9 14.90

5 R2021-021金沙湾地块 通州区 75% 9.1 1.8 16.4 12.3 13.00

6 乌 鲁
木齐 骑马山 173亩地块 沙依巴

克区 100% 11.5 2.0 23.1 23.1 5.97

7 武汉 常福大道 128亩地块 蔡甸区 100% 8.5 2.5 21.3 21.3 5.34

8 西安 高陵 235亩地块 高陵区 100% 15.6 2.8 43.9 43.9 20.53

9 中山 未来之门综合体项目 翠亨
新区 50% 66.9 2.3 155.3 77.7 40.95

10 青岛 重庆路项目(一期) 平度市 70% 2.6 2.2 5.7 4.0 0.72

11 惠州 秋宝南路项目 惠阳区 38% 0.9 2.4 2.1 0.8 0.51

12

银川

中房苏荷阳光 D地块
（翡翠湖望二期） 贺兰县 49% 5.2 1.2 6.4 3.1 0.71

13 七十二连湖 419 亩后续地
块（大都会 31号地块） 金凤区 28% 12.9 2.1 27.5 7.7 1.41

合计 154.6 - 348.7 237.7 136.67

三、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2021年 7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无新增物流地产项目。
以上项目中， 未来可能有部分项目因引进合作方共同开发等原因导致万科在项目中所占的权益

比例发生变化。 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四日

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2021-031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 9月 3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重庆市北部新区大竹林恒山东路 9 号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中

心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0,955,0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4.250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Roland Arthur Lawrence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7 人，董事长 Roland Arthur Lawrence 先生、董事 Ulrik Andersen 先

生、Lee Chee Kong 先生、Chin Wee Hua 先生、吕彦东先生和独立董事龚永德先生、戴志文先生出席了
会议，独立董事李显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股东大会。 候选董事 Leo Evers先生出席了会议，于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后当选；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监事会主席匡琦先生、监事黄敏麟先生、陈昌黎先生出席了会
议；

3、 总裁 Lee Chee Kong先生，副总裁 Chin Wee Hua先生，董事会秘书邓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Leo�Evers先生 310,919,350 99.9885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Leo�Evers先生 20,535,461 99.826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林涛、陈希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吴林涛律师、陈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4 日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编号：2021-06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9月 3日（周五）下午 2: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3 日 9:15—9:25，9:30—

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3 日
9:15—15:00。

2、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16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纳沙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2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2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7,978,506,04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065,192,579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913,313,46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83.002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3.0974%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19.9046%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1、董事出席情况：张纳沙、邓舸 2位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姚飞、刘小腊、李双友、蒋岳祥、肖幼美、

白涛、郑学定 7位董事以电话方式出席。
2、监事出席情况：何诚颖、张财广 2位监事以现场方式出席，监事冯小东先生以电话方式出席。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审议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7,978,290,944 99.9973% 163,100 0.0020% 52,000 0.0007% 通过

2.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管理办法的议
案

7,978,290,944 99.9973% 163,100 0.0020% 52,000 0.0007% 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
附件的议案 1,105,089,780 99.9805% 163,100 0.0148% 52,000 0.0047%

2.0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管理办法的议
案

1,105,089,780 99.9805% 163,100 0.0148% 52,000 0.0047%

3、关于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本次修订
后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相关备案、登记等手续。

（二）累积投票议案
1、总表决情况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比例 是否当选
3.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非独立董事
3.01 张纳沙 7,977,865,183 99.9920% 是
3.02 邓 舸 7,976,966,099 99.9807% 是
3.03 姚 飞 7,974,458,190 99.9493% 是
3.04 刘小腊 7,975,592,799 99.9635% 是
3.05 李双友 7,974,853,399 99.9542% 是
3.06 赵 军 7,975,592,699 99.9635% 是
4.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独立董事
4.01 白 涛 7,977,017,472 99.9813% 是
4.02 郑学定 7,977,115,699 99.9826% 是
4.03 金 李 7,978,318,547 99.9976% 是
5.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 李保军 7,978,308,549 99.9975% 是
5.02 张财广 7,974,329,778 99.9477%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
编码 议案名称 同意票数 比例

3.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3.01 张纳沙 1,104,664,019 99.9420%
3.02 邓 舸 1,103,764,935 99.8607%
3.03 姚 飞 1,101,257,026 99.6338%
3.04 刘小腊 1,102,391,635 99.7364%
3.05 李双友 1,101,652,235 99.6695%
3.06 赵 军 1,102,391,535 99.7364%
4.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
4.01 白 涛 1,103,816,308 99.8653%
4.02 郑学定 1,103,914,535 99.8742%
4.03 金 李 1,105,117,383 99.9830%
5.00 关于选举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01 李保军 1,105,107,385 99.9821%
5.02 张财广 1,101,128,614 99.6222%

3、关于累积投票议案的相关说明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和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时生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未有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情形。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未有监事在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有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超过公司监事总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支毅、曾雪荧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2016年修订）》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
1、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2、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4 日

附件 1：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
1、张纳沙女士
张纳沙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9 年 12 月，硕士。 张纳沙女士曾任深圳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深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
长等职务。 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 2021年 4月起任公司董事。

张纳沙女士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张纳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2、邓舸先生
邓舸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8年 9月，硕士。 邓舸先生曾任国务院港澳事

务办公室香港政务司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处副主任科员、办证处主任科员、司法协助处主任科员，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公司治理监管处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政策法规处副处长、监
管二处调研员、并购重组委工作处处长、证监会新闻发言人、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等职务。 现任公司
董事、总裁，兼任国信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证券业协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证券
交易所债券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上诉复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创业板股票发行
规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深圳证券业协会经纪业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20年 6月起任公司董事。

邓舸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邓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3、姚飞先生
姚飞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7 年 9 月，博士，教授级高级经济师。 姚飞先

生曾任大庆石油管理局技术开发实业公司职员，大庆石油管理局经济研究所助工、经济师，大庆石油
管理局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副主任、 企业管理处办公室副主任、 经营管理处经济研究室负责
人、股权管理科负责人、科长、财务资产部经理助理、兼任资本运营室主任、投资管理部筹备组副组长、
资本运营部副经理、财务资产部副经理、兼任内控体系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油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兼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并兼任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海通昆
仑股权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黑龙江龙煤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丝路发展基
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现任深圳市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任深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深圳担
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投控资本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华
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董事、深圳投控湾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
代表、深圳投控发展合作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深圳投控共赢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深圳投控中证信赢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中国北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2018年 8月起任公司董
事。

姚飞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姚飞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华润深
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4、刘小腊先生
刘小腊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70年 1月，博士。 刘小腊先生曾任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交易部总经理、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兼同业金融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同业金融总部常务副
总经理兼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佛山分行党委书记，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行长，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现任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兼任深圳
红树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年 10月起任公司董事。

刘小腊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刘小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任
职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5、李双友先生
李双友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8年 12月，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李双友

先生曾任玉溪卷烟厂计财统计科科员，云南红塔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科科长、副总经理、党委书记、
董事；现任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白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红塔创
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红塔创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企业管理分公司负责人、云南红塔滇西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董事、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红塔特铜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2015年 11月起任公司董事。

李双友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李双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任职外，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
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6、赵军先生
赵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8 年 12 月，硕士。 赵军先生曾任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境外投资部副主任；现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养老金管理部副主任。
赵军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赵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任

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
1、白涛女士
白涛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5年 3月，博士。 白涛女士曾任中信律师事务

所律师、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律师；现任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及律师，北京首都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博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市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和北
京市朝阳区第十三届政协委员会委员。 2016年 12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白涛女士确认，截至本公告日，白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
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2、郑学定先生
郑学定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3年 6月，硕士。 郑学定先生曾任深圳市注

册会计师协会秘书长，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合伙人。 现任赣州
龙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甬兴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2017年 12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郑学定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郑学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3、金李先生
金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70 年 12 月，博士。 金李先生历任复旦大学国

际金融系教员，哈佛商学院金融学助理教授，哈佛商学院金融学副教授，牛津大学金融学终身教职正
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副主任，北京大学国家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金融系讲席教授，南方科技大学代理副校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
委员，九三学社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成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信百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金李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金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
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附件 2：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一、股东代表监事
1、李保军先生
李保军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4年 1月，本科。 李保军先生曾任中共深圳

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副秘书长、光明新区党工委委员、纪工委书记、深圳市纪委委员等职务。 2017 年 11
月加入公司，现任深圳市纪委监委驻国信证券纪检监察组组长，公司党委委员。

李保军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李保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2、张财广先生
张财广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2 年 7 月，博士、会计师。 张财广先生曾任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证券部经理、 经理助理兼北京城建中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裁等职务；现任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北京上市公司协会
监事，深圳市中科招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二十一世纪空间技
术应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城建（芜湖）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城建三期开发建设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代表，北京市中科远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2年 4月起任
公司监事。

张财广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张财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二、职工代表监事
1、洪伟南先生
洪伟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出生于 1964 年 9 月，硕士，审计师。 洪伟南先生曾任

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员工、证券发行科经理；深圳国投证券有限公司发行
部副经理、投资银行一部总经理；国信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国信财务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信证券深圳红岭中路证券营业部发展科经理，国信证券稽核审计部高级经理、监察稽核总部高级经
理、主任审计师、稽核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察稽核总部总经理，工会常委，工会
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

洪伟南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洪伟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
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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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发出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书面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21年 9月 3日在深圳以现场和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其中姚飞、刘小腊、李双友、赵军、白涛、郑学定 6 位董
事以电话方式出席，其余 3位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 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全体董事
推举张纳沙董事主持本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认可，同意豁免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临时会
议通知期限发出本次会议通知的义务。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董事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并任命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同意以下事项：
选举张纳沙女士担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并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担任

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张纳沙女士简历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公告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建方案的议案》
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委员：张纳沙、刘小腊、李双友、金李；主任委员：张纳沙。
2、风险管理委员会：
委员：邓舸、姚飞、刘小腊、郑学定；主任委员：邓舸。
3、审计委员会：
委员：郑学定、姚飞、赵军、白涛、金李；主任委员：郑学定。
4、提名委员会：
委员：金李、张纳沙、郑学定；主任委员：金李。
5、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白涛、郑学定、金李；主任委员：白涛。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公告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以下事项：
聘任谌传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自董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生效，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谌传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1。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妮芩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议案表决情况：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蔡妮芩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2。
特此公告。
附件：
1、董事会秘书简历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4 日

附件 1：
董事会秘书简历
谌传立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出生于 1964 年 2 月，硕士，高级工程师。 谌传立先生

曾任深圳证监局（证管办）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信息调研处处长、上市公司监管二处
处长，中国证监会第六届创业板发审委委员，深圳证监局稽查二处处长等职务。 2017 年 12 月加入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投资银行事业部总裁，兼任国信证券（香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
事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五届上市委员会委员。

谌传立先生确认，截至本公告日，谌传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单位
任职，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联系电话：0755-82130188
传真：0755-82133453
电子邮箱：ir@guosen.com.cn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附件 2：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蔡妮芩女士，经济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金融学专业，曾任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员，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
资深经理。

蔡妮芩女士已于 2015 年 11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蔡妮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联系电话：0755-82130188
传真：0755-82133453
电子邮箱：ir@guosen.com.cn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号国信证券大厦

股票简称：国信证券 证券代码：002736 编号：2021-06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发出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知。会议于 2021年 9月 3日在公司以现场和电话结合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 3名，实际出席监事 3名，
全体监事以现场方式出席。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推举李保军监事
主持。 经全体监事认可，同意豁免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会临时会议通知期限发出本次会议
通知的义务。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审议了会议通知所列明的议案，并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李保军先生担任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决议作出之日起生效。
议案表决情况：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李保军先生简历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公告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002937 证券简称：兴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1-103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1-101）。 经
事后核查发现，原通知公告中“二、会议审议事项”“三、提案编码”及“附件一：授权委托书”“附件三：参
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中的议案名称描述有误，现对原有关信息更正如下：

更正前：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
3、审议《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更正后：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
3、审议《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审议《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更正前：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 ...... ......
3.00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4.00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 ......

更正后：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 ...... ......
3.00 《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4.00 《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 ...... ......
更正前：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 ...... ......
3.00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4.00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 ......

更正后：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 ...... ......

3.00 《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

4.00 《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

...... ...... ......
更正前：
附件三：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 100 总提案（对应议案 1至议案 6统一表决） 100
...... ...... ......
提案 3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00
提案 4 《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00
...... ...... ......

更正后：
附件三：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 100 总提案（对应议案 1至议案 6统一表决） 100
...... ...... ......
提案 3 《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0
提案 4 《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
...... ...... ......

除上述更正外，原公告中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通知全文详见附件。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
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附件：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决定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星期二）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9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4日（星期二）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表决：包括本人出席以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股东应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 9月 8日（星期三）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 2021年 9月 8日（星期三）下午 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认可的其他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芦庵公路 1511号兴瑞科技 2号楼 4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1、审议《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审议《关于修订 2021 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审议《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6、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二）特别提示和说明
1、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

2、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
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含本数）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拟选举一位非独立董事和一位独立董事，

不适用累积投票制。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
可进行表决。 关于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简历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4、议案 2、议案 5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 2021�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

4.00 《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

5.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四、现场参与会议的股东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

东证券账户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
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和本人身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办理登
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须持股东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2）和本人身份证。

3、异地股东登记：异地股东可以以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股东请仔细
填写参会股东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3），请发传真或邮件后电话确认。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
2021年 9月 9日（周四）上午 9：30-11：30，下午 13：30-17：00
2、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须在 2021 年 9 月 9 日下午 17:00 之前送达或者传真至本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 来信请寄：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芦庵公路 1511 号（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邮编：315326（信函上注明“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字样）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
传真以抵达登记地点的时间为准。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系地址：浙江省慈溪市长河镇芦庵公路 1511号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315326
联系电话：0574-63411656
传 真：0574-63411657
联系邮箱：sunrise001@zxec.com
联系人：张红曼
4、注意事项：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
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2）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三。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宁波兴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对大会议案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2.00 《关于修订 2021�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议案》 √

3.00 《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

4.00 《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

5.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的栏目里划“√”。
2.若没有明确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按照其个人意愿，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反对或弃

权。
3.本委托书自本人签署之日起生效，至本次会议结束时终止。
附件二：
参会股东登记表

法人股东名称 /自然人股东姓名（全称）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
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已填妥及签署的登记截止前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
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附件三：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937”，投票简称为“兴瑞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 100 总提案（对应议案 1至议案 6统一表决） 100

提案 1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00

提案 2 《关于修订 2021�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议案》 2.00

提案 3 《关于选举薛锦达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00

提案 4 《关于选举张瑞琪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0

提案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00

提案 6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6.00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

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 9月 14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1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

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证券代码：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2021-11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 8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 年 同
期

本 年 累
计

去 年 累
计

累 计 同
比 本月 去 年 同

期
本 年 累
计

去 年 累
计

累 计 同
比

新能源汽车 62,598 15,334 270,570 91,182 196.74% 61,409 15,283 266,480 91,060 192.64%

-乘用车 61,697 14,060 264,866 85,381 210.22% 60,508 14,009 260,776 85,259 205.86%

-纯电动 31,311 9,399 151,699 66,180 129.22% 30,382 9,414 148,818 66,137 125.01%

- 插电式混合动
力 30,386 4,661 113,167 19,201 489.38% 30,126 4,595 111,958 19,122 485.49%

-商用车 901 1,274 5,704 5,801 -1.67% 901 1,274 5,704 5,801 -1.67%
-客车 589 1,051 3,332 4,966 -32.90% 589 1,051 3,332 4,966 -32.90%
-其他 312 223 2,372 835 184.07% 312 223 2,372 835 184.07%
燃油汽车 6,594 21,492 112,128 135,627 -17.33% 7,122 21,499 106,150 135,732 -21.79%
-轿车 798 4,277 31,876 22,338 42.70% 1,154 4,284 27,594 22,451 22.91%
-SUV 5,053 13,815 70,533 102,031 -30.87% 5,386 13,813 70,774 102,002 -30.62%
-MPV 743 3,400 9,719 11,258 -13.67% 582 3,402 7,782 11,279 -31.00%
合计 69,192 36,826 382,698 226,809 68.73% 68,531 36,782 372,630 226,792 64.30%

注：本公司 2021 年 8 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 3.521 GWh，本年累计装
机总量约为 19.229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
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 日

证券代码：688030 证券简称：山石网科 公告编号：2021-044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审核问询函回复和募集说明书等
申请文件更新财务数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1年 2月 26日、2021年 4 月 9 日、
2021年 6月 24日和 2021年 7月 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出具的《关于山石网
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
〔2021〕13号）、《关于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
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25 号）、《关于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债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38 号）、《关于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科创板上市委会议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1〕43 号）

（以下合称“审核问询函及落实函”）。
公司收到审核问询函及落实函后， 按照要求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审核问询函及落实函提出的问

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落实，并按审核问询函及落实函要求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分析，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 月 30 日、2021 年 4 月 22 日、2021 年 7 月 7 日和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上
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及附件。

结合 2021年半年度财务报告，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和募集说明书等申请
文件内容进行了更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ee.com.cn）的《发行人及保荐
机构关于山石网科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2021 年
半年度财务数据更新版）》、《发行人及保荐机构关于山石网科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
文件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回复（修订稿）（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更新版）》和《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上会稿）（2021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更新版）》
等文件。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核， 并获
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科创板
上市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通过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审核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石网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4 日

证券代码：300050 证券简称：世纪鼎利 公告编号：2021-050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并经 2021
年 9 月 3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1-04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8月 1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560,036,718 股减至 556,417,718 股（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
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合同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珠海世纪鼎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九月三日


